 采购需求

前注：

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。

2.政府采购政策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）：
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
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投标人应当执行《关于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
3.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，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。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合同生效后，付至合同价款的40%，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付清合同余款。

	2
	服务地点
	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，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3
	服务期限
	自合同生效之日起，至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

	4
	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
	标的名称：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2026年全省青少年体育比赛赛事服务项目

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


一、第1包：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项目比赛
（一）项目内容
1、承办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；
2、承办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；
3、承办2026年安徽省幼儿快乐体操比赛：

4、承办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蹦床测试赛：
（二）比赛参加人数和比赛天数
1、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教练员、运动员不少于150人，比赛天数为6天（含运动队报到天数）。
2、安徽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教练员、运动员不少于80人，比赛天数为4天（含运动队报到天数）。
3、安徽省幼儿快乐体操比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教练员、运动员不少于200人，比赛天数为3天（含运动队报到天数）。

4、安徽省青少年蹦床测试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教练员、运动员不少于80人，比赛天数为3天（含运动队报到天数）。

（三）比赛举办时间
比赛举办时间以采购人指定为准。
（四）比赛器材设施条件要求
1、场地要求：40×60米体育馆。
2、裁判设备及器材要求：满足青少年体操、蹦床比赛要求的器械。
（五）裁判、竞赛辅助人员选调、酬金及组织实施能力要求
1、根据比赛需要，保障比赛所需的工作人员、辅助人员和志愿者。
2、裁判员差旅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3、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酬金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一般裁判员酬金建议为每人每天不低于200元，副裁判长、裁判长、国家级及以上裁判员建议为每人每天不低于300元。
（六）医疗及应急能力
1、比赛期间，赛场外应安排救护车一辆。
2、比赛及赛前训练期间，场地内应配备1名医生、1名护士，配备相关急救药品。
（七）食宿标准及条件
1、比赛接待宾馆应当干净、卫生、安全，有空调；就餐条件应达到卫生B类及以上。
2、裁判员及竞赛工作人员应安排标准间；运动队领队、教练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安排标准间；运动员不得超过3人/标准间，应具备单独床铺。
3、伙食标准不得低于70元/每人每天。中餐、晚餐菜品不得少于6个。
（八）经费预算总额
1、本包预算为79.68万元，用于4项比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食宿、劳务及往返交通等费用，比赛场地器材及物料等费用，以及部分运动员住宿补贴。
2、承办单位可向参赛代表队收取食宿费，其中享受住宿补贴运动员每人每天伙食费50元，其他参赛人员每人每天食宿费不超过190元。
3、赛事承办方可根据赛区用车情况，收取赛区交通费，最高不得超过50元/人。
（九）无形资产开发
各项比赛无形资产开发权属于采购单位，中标人或承办单位进行无形资产开发应提前与采购单位协商。
（十）其他
1、比赛承办方应为参赛单位提供比赛秩序册、成绩册各2份。
2、比赛结束后15天内，承办单位须将比赛工作总结2份，秩序册、成绩册（纸质5份和pdf文件）送交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。
3、比赛结束后15天内，承办单位须将比赛秩序册、成绩册各2份寄各市体育行政部门和参赛学校。
（十一）报价要求

本项目的报总价，即完成本次采购的全部内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，采购人将不再增加其他任何费用。
二、第2包：安徽省青少年击剑项目比赛
（一）项目内容
1、承办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；
（二）比赛参加人数和比赛天数
1、安徽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教练员、运动员、医务不少于800人，比赛天数为9天（含运动队报到2天）。
（三）比赛举办时间
比赛举办时间以采购人指定为准。
（四）比赛器材设施条件要求
1、击剑比赛
（1）场地要求：场馆：40×60米比赛馆和训练馆。

（2）器材要求：不少于12条剑道、拖线壶36个、计分器12个以上。

（3）裁判设备要求：电脑3台、公告栏1块。

（五）裁判、竞赛辅助人员选调、酬金及组织实施能力要求
1、根据比赛需要，保障比赛所需的工作人员、辅助人员和志愿者。
2、裁判员差旅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3、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酬金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一般裁判员酬金建议为每人每天不低于200元，副裁判长、裁判长、国家级及以上裁判员建议为每人每天不低于300元。
（六）医疗及应急能力
1、比赛期间，赛场外应安排救护车。
2、比赛及赛前训练期间，场地内应配备1名医生、1名护士，配备相关急救药品。
（七）食宿标准及条件
1、比赛接待宾馆应当干净、卫生、安全，有空调；就餐条件应达到卫生B类及以上。
2、裁判员及竞赛工作人员应安排标准间；运动队领队、教练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安排标准间；运动员不得超过3人/标准间，应具备单独床铺。
3、伙食标准不得低于70元/每人每天。中餐、晚餐菜品不得少于6个。
（八）经费预算总额
1、本包预算为51.62万元，用于比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食宿、劳务及往返交通等费用，比赛场地器材及物料等费用，以及击剑锦标赛部分运动员住宿补贴。
2、承办单位可向参赛代表队收取食宿费，其中享受住宿补贴运动员每人每天伙食费50元，其他参赛人员每人每天食宿费不超过190元。
3、赛事承办方可根据赛区用车情况，收取赛区交通费，最高不得超过50元/人。
（九）无形资产开发
各项比赛无形资产开发权属于采购单位，成交供应商或承办单位进行无形资产开发应提前与采购单位协商。
（十）其他
1、比赛承办方应为参赛单位提供比赛秩序册、成绩册各2份。
2、比赛结束后15天内，承办单位须将比赛工作总结2份，秩序册、成绩册（纸质5份和pdf文件）送交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。
3、比赛结束后15天内，承办单位须将比赛秩序册、成绩册各2份寄各市体育行政部门和参赛学校。
（十一）报价要求

本项目的报总价，即完成本次采购的全部内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，采购人将不再增加其他任何费用。
